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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认同：积分制何以推进乡村治理

王印红 丁慕蓉

摘要：积分制作为一项优化基层治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创造性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得到

推广。本文基于共同体理论，构建了“重塑认同”的四维分析框架，以山东省昌乐县庵上湖村的积分

制实践为案例，探究积分制何以通过重建乡村共同体推进乡村治理。研究发现：积分制通过引入村规

民约的积分化，激活“面子”机制，改造人居环境，重塑场域认同；通过将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产品

供给与个人行为挂钩，将合作社利润分配与积分挂钩等方式，重塑利益认同；通过让群众参与到程序

化、数字化和透明化的积分制制度建设中，重塑制度认同；通过党建引领、宣传动员、政策下乡和外

部支持，重塑政治认同。通过对庵上湖村积分制实践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共同体理论在本土化的应用

场景，同时，也以丰富的积分制本土实践和村民行动拓展了共同体理论的内涵。

关键词：积分制 乡村共同体 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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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村庄是最基本的乡村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党

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乡村振兴战略被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十四五”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①
。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以上论述深刻表明了党中央对乡村问题的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国家建设的重要议题。

鉴于此，社会各界开始探索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和可能路径。乡村振兴实践的关键要素是人，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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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服务，乡村振兴必须依靠人。然而，随着中国城镇化持续推进和市场化程度加深，

农民特别是新一代农民脱域化严重，社会关系松散化特征明显，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减退，家乡变成

故乡，中国广大乡村面临衰落风险。如果乡村失去了人这种关键要素，乡村共同体没有人愿意参与，那么

何以谈乡村振兴？

隐藏在乡村衰落风险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乡村中农民生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

治理共同体的式微。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系联系松散。土地流转将更多的农民从土地

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杨郁和刘彤，2018），农民“脱域化”成为普遍现象。乡村由熟人社会转变

为无主体熟人社会
①
（吴重庆，2011），乡村集体关联度降低，农民间关系联结弱化，农民归属感淡化

（杨华，2021），随之而来的是农民生活共同体解体。二是利益联结削减。传统农业经济的衰落、农

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以及个体工商户、家族企业、集体企业等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使得农民共同

劳作、共同生产的场景不复存在（刘祖云和张诚，2018）。村民间的利益联结削减，传统乡村利益共

同体不复存在。三是“面子”机制式微。城市化进程中，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现代秩序浸润到农民日

常的社会关系中，并不断侵蚀农民的公共精神。公共舆论不再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吴理财，2012），

支撑伦理道德发挥作用的社会性条件瓦解，乡村礼俗秩序难以为继（孙枭雄和仝志辉，2020）。以乡

村公共性为基础的“面子”机制式微，情感共同体的联结逐渐断裂。四是集体行动困难。在城市化大

潮的冲击下，个体化倾向逐渐影响乡土社会中的个体行为（吕方，2013），农民的集体观念日益淡化。

无论是社会组织、乡村精英等民间权威，还是政府、党组织、乡村干部等政治权威，都难以有效动员

村民开展集体行动（刘祖云和张诚，2018），乡村治理共同体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乡村共同体的衰微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掣肘与阻碍，乡村振兴难以在支离破碎的乡村共同体中得

到实现。关于如何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共同体建设，学者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已有研究按

照推进乡村治理的主要路径归纳为党政、经济、文化、社会四个视角。

第一，党政视角。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将“一盘散沙”的乡

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打通了农民与国家的政治联

系，建立起高度统一的治理体制（徐勇，2007）。在“政党下乡”过程中，政党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引领力和整合力嵌入乡村社会（袁方成和杨灿，2019），使得村级党组织成为开展乡村治理工作的

核心主体和根本力量（李冬慧，2020）。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依旧充分发挥着自身在乡村治

理中的动员、组织和维稳三大作用（刘华和王观杰，2018）。

第二，经济视角。通过经济路径推进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从外部资源输入维

度切入。项目制是外部资源输入的主要方式，其以“专项”或“项目”的方式（周飞舟，2012）向地

方进行转移支付，对农村进行经济帮扶，改变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贺雪峰，2008），增强基层政府动

员能力（陈家建，2013），为乡村治理转型带来新契机。二是研究乡村经济的内生发展模式，侧重强

①
此概念由吴重庆（2011）提出，指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相较于传统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呈现舆

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呈现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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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充分挖掘和利用乡村组织、土地、旅游、生态等资源，实现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治理有效。破解

农村经济内生发展难题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命题，资源灵活性、参与积极

性、地方认同感是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发展模式的“三要素”（谭海波和王中正，2023）。

第三，文化视角。以文化人心，推动社会的有效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徐勇，2017）。

乡村文化是加强农村社会治理的动力源泉。千百年来，内生于乡土社会的乡村文化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维护着社会的稳定（方冠群等，2014）。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治”为核心（杨嵘均，2014），弥补了

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局限性。近年来，“乡土派”十分重视新乡贤文化的治理价值，认为它是

对中国传统善治观以及乡贤治理经验的继承与革新（王斌通，2018）。此外，乡村中的面子观通过正

向褒誉机制和负向贬斥机制来实现社会治理，此种文化浸润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领域。

第四，社会视角。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任务日益繁重复杂，村“两委”难以独自承担起

乡村治理的重任，乡村治理必须依靠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以乡村理事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在协调

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蔡

斯敏，2012）。合作社组织以“经济业务”为手段，通过“利益导控”的方式，激励村民参与乡村治

理（赵泉民，2015）。很多村庄中的个人凭借经济实力、社会声望和高尚德行等，对乡村治理产生影

响，甚至一些村庄的乡贤或者宗族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乡村治理风格（杜智民和康芳，2021）。

党政、经济、文化、社会等研究视角为理解乡村治理提供了多维解释，亦为推进乡村治理提供了

可能路径，但乡村振兴中的诸多治理难题难以通过单一路径得到解决。取得了初步成绩、被寄予厚望

而得到推广的积分制，为开辟乡村治理新路径提供了创新性答案。上海奉贤区运用积分制构建村组共

同体，实现和美村组建设；江西新余市采用积分制创建“晓康驿站”，有效激发了低收入人口寻求发

展的内生动力；宁夏固原市引入积分制，重建乡村共同体，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抓手。2018年，积分

制作为扶贫举措被写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

要“推广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的‘爱心公益超市’等自助式帮扶做法，实现社会爱心捐赠与

贫困群众个性化需求的精准对接”
①
。2020年，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指出，积分制“是推进乡村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②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要完善推广积分制、清

单制、数字化、接诉即办等务实管用的治理方式。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强化正向引导激

励，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广清单制、积分制等有效办法。在此背景下，各地因地制宜，不断推

进和完善积分制治理模式。

关于积分制的研究快速增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制度设计与运作逻

辑视角，关注积分制的实现路径。清晰、合理的指标体系是积分制运行的核心内容，行政资源、社会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8/19/content_5314959.htm。

②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关于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农发〔2020〕11号），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7/29/content_55309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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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等各类资源是积分制运行的重要保障，物质奖励、精神激励等是驱动村民参与积分制的动力（刘

雪姣，2020）。二是关注积分制在基层治理中的价值与效用。依托积分制的制度设计，通过对村民行

为进行量化评价，可以激活村民广泛参与村庄事务，规范、引导村民行为（马树同，2020），增强村

社黏性（黄鹏进和王学梦，2022），实现乡村治理关系的协调化、治理的精细化与发展的共享化（许

源源和杨慧琳，2022）。三是关注积分制的局限性。积分制的实施因其公共事务的“全覆盖性”、指

标体系的僵化性以及对资源的高度依赖性等特点，往往面临着财政资金支持难以维系、组织创新驱动

力不足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匮乏等多重困境（刘文婧和左停，2022；刘雪姣，2020）。积分制只有不断

强化治理主体与服务对象的互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才能实现长效运行（刘银喜和马瑞聪，2022）。

已有关于乡村治理和积分制的研究，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理论贡献的同时，也为本文提供了

较好的研究基础，但依然存在不足。第一，现有研究对积分制作用逻辑的分析多从激励理论视角展开，

更多关注积分制的运行逻辑，缺乏对积分制生成逻辑、动员机制、运行过程的立体性解释。第二，党

政、经济、文化和社会路径毫无疑问是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选择，但乡村善治难以通过单一路径实现。

乡村治理还需要如积分制这样的治理工具为抓手，推进多措并举、多措融合，以实现治理目标。实践

先行、政策跟进，作为治理工具的积分制在一定程度上复合了党政、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种路径。

但其背后推进乡村治理的解释机制究竟是什么呢？本文以山东省庵上湖村为例，以“重塑认同”作为

统领性概念，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性回答。

二、概念阐释与分析框架

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共同体”意指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解放诉求而形成的共

同关系模式，是一种根据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共同关系（康渝生和胡寅寅，2012）。德国社会学

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信仰、风俗

及信任而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滕尼斯，1999）。鲍曼（2007）则指出，“共同体”是一个

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人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共同体”的概念

在中国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为突出“共同体”特征，并与“社会”有所区分，费孝通（2006）将“共

同体”称为“礼俗社会”和“有机的团结”。价值认同、目标追求、群体稳定、政党嵌入、面子维护、

关系联结等作为共同体的相关概念（张志旻等，2010；刘祖云和张诚，2018）被提出。同时，“共同

体”不断嵌入现实情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治理共同体、社区共同体等概念不断涌现。

中国千千万万的乡村正是共同体的写照，这里的共同体既有马克思所述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

体和精神共同体的特征（朱志平和朱慧劼，2020），也兼具中国传统乡村特有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特征。

纵观中国乡村发展史，自然村落起源于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宗族共同体，并逐步分化为以土地和耕地

的占有为基础的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经由共同劳动、互帮互助、相互交易等互动行为，逐步演化

为以承载共同记忆或共同信仰为基础的精神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改

造，传统的村落家族共同体逐渐转变为由政府建构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共同体。新时代背景下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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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共同体，既不是单纯行政意义上的农村社区，也不是以西方情境为基础的滕尼斯所述共同体的简单

再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当代拓新。乡村共同体也应以理论为基础，立足

中国特色乡村情境，回应现实治理难题。“界定地域”“共同纽带”“社会交往”“认同意识”是共

同体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滕尼斯，1999），也是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项继权，2009）。从国内

外理论研究与中国现实国情看，自然村落的产生和发展均无法消除共同地缘、共同文化、共同利益、

情感纽带、制度构建与政治建设等元素的烙印。本文据此总结出推动乡村共同体重建的四个因素，即

场域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政治认同，并构建四维分析框架来阐述积分制“重塑认同”的过程

机制。

第一，场域认同。在以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理论视角中，场域并非简单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

内含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社会空间。在血缘、地缘的强有力连接下，乡土文化、传统习俗、

身份价值、地方依恋、人际网络等要素共同构成独立且极具活力的社会空间，即乡村场域。在乡村场

域内，人们依据“面子”机制、人情机制等乡土秩序进行社会交往，这些乡土秩序正是布迪厄（1998）

所述特定场域内或明或暗的权力运作机制（董磊明和郭俊霞，2017）在乡村场域的具体体现。面子作

为一种“资本”，深嵌于乡村场域与社会结构之中，具有极强的可通约性
①
（董磊明和郭俊霞，2017）。

由面子衍生出的爱面子、挣面子等心理，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乡村场域内的农民行为。场域、惯习和资

本的互动构成了行动者的实践（崔思凝，2017），影响着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因此，对乡村治理的

研究必然无法避免对乡村场域的讨论。场域认同关注的是农民对家乡的感情、对乡村惯习的认同以及

乡村场域惯习对村民行为的影响。

第二，利益认同。共同利益是共同体得以建立的根本，没有共同的经济活动，没有共同的公共财产，

没有共同的利益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建就是一句空话（周永康和陆林，2014）。利益认同是共同体成

员聚合的关键凝聚力。基于利益认同，人们通过合作和协调来追求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并由此形成一个

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共同体（滕尼斯，1999）。乡村场域中，村庄土地、环境、集体经济等公共资源

是村庄共同利益的具象化，也是村民间利益联结的重要纽带。利益认同关注的是积分制的实施是否增强

了村民间的利益联结、是否加强了村民间有关共同利益的协作。

第三，制度认同。制度问题是国家治理中的根本问题。滕尼斯同样关注到制度、法律在共同体中

的作用。他认为，法是若干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真实的、本质的意志，法受到人们的尊重（滕尼斯，

1999）。共同体的核心问题是法（张亚辉，2020）。人们会自觉遵从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制度。制度

认同关注村庄中以乡村治理为核心的“法”的形成和执行过程。礼俗社会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形态（费

孝通，2006），村规民约便是乡村中的礼俗化制度，它集合村民意志，体现村民心声，维持乡村共同

生活之秩序，是以村民共同意志为基础的自然法。

①
可通约性意为“面子”实质上是一种在固定社区内得到公共认可、能够流通、具有公共性价值的“通货”，是一种“社

区性货币”，具有可流通、可增减、可继承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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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治认同。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并没有涉及政治认同，马克思虽对政治共同体进行了深入

解读，但也鲜有涉及政治认同。但是，政治认同是衡量国家治理效能的重要尺度，事关社会稳定、国

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当人民对政治体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时，他们便更加关注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

这种参与和表达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有助于增强人民遵守政治规则和法律制度

的意愿。无论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长期执政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

政策都赢得了基层群众广泛的支持。党建引领是中国的特色，也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因此，本文分析框架中加入了政治认同。

综上，本文立足于中国乡村场景，以共同体理论为基础，建构“重塑认同”的四维分析框架（见

图 1），以揭示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的过程机制。

图1 积分制“重塑认同”的四维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全过程描绘庵上湖村积分制实践样态，仔细梳理乡村治理积分制这一创

造性实践在村民认同构建过程中的因果逻辑，全面考察和解释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共同体重建的运行

机制。

本文选取山东省庵上湖村作为研究个案，理由有三：一是典型性。庵上湖村积分制涉及社员积分、

村民积分、党员积分，内容细、范围广、应用程度深，并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运作体系。得益于积分

制实践，庵上湖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

村党支部也被授予“全省干事创业好班子”“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二是代表性。在

乡村共同体衰微背景下，庵上湖村曾面临的村治主体缺位、乡土秩序式微等难题是乡村治理困境的具

体体现，其积分制创造性实践是对乡村共同体解体风险的回应，对于治理主体离散化、社会关系碎片

化的广大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三是材料丰富性。庵上湖村积分制实践已历时七年，在此期

间，积分制经过不断完善，已取得阶段性成功，积分制运行方案、村民积分档案等数据材料丰富。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与资料来源于实地调研。调研于 2023年 7月、2024年 1月分两次开展，后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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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次线上访谈以补充相关资料。调研综合使用参与式观察、访谈和文本资料分析方法。参与式观

察的主要对象为庵上湖村积分兑换活动、村民大会以及与积分制有关的日常工作。访谈对象包括 3位

政府工作人员、5位村委成员和 14位村民。访谈以正式访谈为主，同时运用非正式访谈交叉佐证信息。

此外，笔者使用“美丽庵上湖村”积分小程序并加入庵上湖村村务微信群，对微信群中有关积分制的

互动内容展开跟踪调查。本文资料收集遵循三角验证的原则，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文本资料

主要包含档案、文书、新闻、统计信息和观察日记，为开展探索性单案例研究奠定基础。

（三）案例呈现

庵上湖村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现有农户 190户，人口 710人，耕地面积 845亩，是一个距

城远、无资源的传统农业村。在实行积分制前，庵上湖村面临着共同体衰落困境，村民之间亲缘与地

缘关系弱化，集体行动能力不足，村容村貌脏、乱、差，村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淡薄，村庄产业结

构单一。为改变村庄局面，以村支书ZJB为首的村“两委”创立合作社，创造性地应用积分制发展集

体经济，解决集体经济发展和集体收益共享难题。2017年，庵上湖村将积分制引入村庄治理领域，推

行党员积分制、社员积分制和村民积分制。积分制实行七年间，村民自治水平不断提高，公共事务参

与积极性明显增强，庵上湖村也由“问题村”转变为“模范村”，并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等荣誉。

1.党员示范强推动，组织保障促发展。2007年，以ZJB为首的村“两委”创办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保证蔬菜瓜果质量、打响庵上湖村品牌、建立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机制，合作社决定引入积分制。

积分入股、按股分红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村庄集体经济发展与集体利益共享难题。积分制产生的良好

效果让ZJB看到了积分制的治理价值，并将积分制引入乡村治理领域。初期，由于对新做法、新方式

不了解，村民大多对积分制持怀疑态度，村内党员便成为推动积分制落地的突破口。在身份意识、责

任意识的驱动下，庵上湖村党员群体率先响应号召，积极参与积分制实践。接着，村“两委”联合党

员持续走访和游说普通村民。凭借党员示范、学习效仿与情感动员，积分制推广形成“由点及面”的

动员效果。当年年底，平均每户能够兑换到 200元的奖品，这让村民感受到积分制带来的切实利益。

村民开始慢慢地接受积分制，并自愿参与其中。

2.升级村规民约，积分制度规范化。积分制的运行需要制度也必须依靠制度。庵上湖村积分制分

为三个部分：党员积分、社员积分和村民积分。党员积分包含基础积分、民主评议积分和贡献积分，

各部分积分分别设定具体计算标准。村党支部依据党员日常行为表现，据实核定基础积分，党员以季

度为单位向党支部申报贡献积分。党支部按季度对以上两项积分进行审核公示。民主评议积分由全体

党员和村民代表根据每名党员年度表现情况进行评分。年底，党支部对每名党员的基础积分、贡献积

分和民主评议积分进行汇总并公示，总积分及其排名作为党员评先树优的重要依据。社员积分以瓜菜

药残检测抑制率为主要评价依据，每季度考核一次，满分为 10分，抑制率在 10%以内得 9分，在 10%

至 20%之间得 8分，以此类推。社员积分与合作社年度分红、资金互助、瓜果价格挂钩。村民积分是

庵上湖积分制的“重头戏”。庵上湖村广泛收集、融合村民意见，以村规民约为基础制定村民积分考

核依据。村民积分指标分为加分项和减分项两大板块，具体包含爱国爱党爱村、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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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品德等四大项、十八小项，基本涵盖农村集体生活的各方面。庵上湖村将倡导性的村规民约升级

为具有本土性、规范性、定量化、经济化的激励约束制度，将软性的道德要求转变为硬性的可操作的

制度规范，将模糊性的日常行为评价转变为清晰的积分奖惩，让村民行为有了更直观的评价依据。

3.重塑激励机制，积分激励多元化。庵上湖村通过积分制重塑了乡村公共事务参与激励机制。积

分制的激励形式分为两种，一是基于市场价值的利益激励，二是基于传统价值的乡土激励。二者深度

融合，共同推动村民广泛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积分制的利益激励主要体现在积分兑换物品与积分分红

方面。村民可凭积分换取村民超市中米面粮油等上千种商品，并在体检、教育等方面享受相应优惠政

策。虽然平均到每户、每人的兑换额度不多，但由于庵上湖村常住人口中老年人居多，平均收入水平

较低，积分制依然体现了强有力的激励作用。同时，合作社年底分红也与积分直接相关。年度表彰大

会是积分制乡土激励的具体体现。庵上湖村每年一度的表彰大会以村民积分为评价依据，聚焦于乡风

文明、人居环境等方面，包含最美儿媳、最美公婆、美丽庭院等奖项。积分制塑造了“荣誉锦标赛”

的总体场域，在经济利益的自我驱动和面子荣誉的压力驱动下，村民争相塑造良好形象，并希望获取

其他村民的认可和好评。

4.搭建技术平台，积分增减数字化。现代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加高效的路径，技术系统与

治理系统间的双向互动为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推动村民参与、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供了持久的助推力。

为提高积分制成效、降低工作人员负担，庵上湖村委托某企业开发小程序“美丽庵上湖村”，用于积

分“上网”。积分采集员负责收集村民基础信息并导入微信小程序，完成信息导入后，小程序将生成

村民积分二维码。村“两委”将村民积分二维码制成木牌，悬挂于村民家门口。所有人均可通过扫描

木牌上的二维码，查看该村民原始积分和积分变动情况。该小程序具有事件上报、积分审核、积分兑

换、积分宣传等模块，村民可凭身份证号登录该小程序实现从事件上报到奖励申请的“一站式”办理。

积分上报以群众申报为主，积分审核负责人可通过管理员端对村民上报事项进行审核批复。积分数字

化可有效减轻基层工作者的数据统计工作压力，实现村民行为治理的数字化、透明化。积分事件审核

通过后，系统根据积分制细则自动赋予村民相应积分，村民可直接在小程序用积分换取奖品。在积分

宣传模块，村“两委”发布积分制相关政策规定及新闻报道，村民可在评论区发表评论。积分技术化、

数字化提高了积分制的实施效率，也使得积分制的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更加透明、公开、合法。

四、积分制推动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

庵上湖村获得“全国文明村”等荣誉，得益于积分制通过构建场域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

政治认同，重建地方共识，激励村民参与，补齐治理资源不足与聚合能力欠缺的短板，实现乡村共同

体内生型发展。本部分将结合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进行案例分析。

（一）重塑“面子”机制，构建场域认同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贺雪峰，2002）。村庄内生秩序根

植于乡村熟人社会的人情交往与乡土文化，为乡村治理提供以“面子”机制等为核心的乡土逻辑。在

城镇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封闭的乡村共同体转变为开放的社会空间，相对固定的共同体成员变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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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于城乡之间的村民。熟人社会逐渐瓦解，“面子”机制也日益衰微。随着个人价值取向愈发功利

化，传统文化观念逐步消解，公共舆论受市场经济影响，向利益性评价聚焦。作为乡村场域重要的社

会资本，面子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逐渐消减，农民的场域认同淡化。如何重塑乡村社会“面子”机制、

激活乡村内生秩序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议题。为激活日渐式微的“面子”机制，庵上湖村将面子

融入积分制，为“面子”机制的转型升级提供现代化抓手。

首先，在评价方式上，庵上湖村采取面子积分化措施，将积分作为面子的评价指标，对团结友爱、

尊老爱幼等有面子的行为加分，对酗酒滋事、乱堆垃圾等丢面子的行为减分。积分多少直接反映村民

面子的多少，乡土场域中隐匿的“面子账本”
①
转变为可视化的积分。一方面，在熟人社会，每个村

民都了解其他村民的为人处世，知晓他人“面子账本”，这是“面子”机制评价体系的社会基础。乡

村由熟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子”机制所依赖的透明化人情交往已不复存在，“面子”

机制也随之失效。而积分制赋予各项行为积分的方式，使得村民可直接对照积分制实施细则评判他人

行为，并通过积分及排名判断其他村民是否有面子。另一方面，将面子积分化，使得面子评价有据可

依。积分制通过精准的数字描述村民行为，使得积分排名直观地呈现村民的“面子账户”。面子对村

民行为的约束力由此加强。无论是面子积分清晰化还是面子积分公开化，都大幅提升了村民声誉受损

的成本。为了挣得更多的面子积分，村民都在努力树立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自觉维护村庄环境卫

生、助人为乐的形象。

其次，在评价依据方面，积分制通过以公共道德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将“面子”机制的价值导向重

新引向品性与德望。在乡村共同体消解、公共性衰微背景下，公序良俗在面子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下降，

金钱财富、排场的比重上升，过分看重私利的价值观念压缩了公共道德的生长空间。针对这一问题，

积分制助力乡村场域惯习回归，将公序良俗履行情况作为重要评价指标。例如：在疫情、自然灾害等

非常时期参加志愿服务累计每 2小时加 1分（年度最高 40分）；破坏公共绿地和花草树木，减 5分；

不按照垃圾分类标准投放垃圾、乱堆乱放杂草杂物，减 5分。村支书ZJB说：

“以前，村民们评价别人有没有面子，主要是看车、房、婚丧嫁娶的排场、家庭的收入以及他说

话办事怎么样。现在有了积分制，评价的标准改变了。那些重视集体利益、遵守村庄公序良俗、积分

排名靠前的人就会被别人称赞为有面子。”（访谈记录：20230906a②）

得益于积分制的实行，以私人为中心的炫耀型面子观逐渐向以公共性为中心的道德性面子观转变，

村民对金钱、排场攀比的推崇也转向对公共道德的重视。

再次，在评价作用范围方面，积分制通过数字技术，将不在村村民纳入积分制实践，实现村民“集

体在场”，增强了面子对村民的约束力。庵上湖村以微信小程序、事务群等为抓手，让在外村民与常

①
在熟人社会里，每个村民都了解其他村民的面子“信用状况”，面子就像“社区性货币”一样记载在所有村民共享的

“公共账本”中。

②
此为访谈记录编码。本文涉及的案例人物统一用英文字母代称，编码由对该访谈对象进行访谈的时间和访谈对象代号

组成。例如，“20220906a”表示2022年9月 6日对 a的访谈。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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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村民共同参与积分制，将原本分散、孤立的个体村民重新聚集于虚拟平台，实现脱域村民的舆论在

场化。同时，数字技术使得面子评价体系覆盖范围更广、运作效率更高。相应地，“面子”机制更具

约束力。庵上湖村将积分及其排名情况直接与分红、奖品、信贷等挂钩，通过利益激励吸引村民注意

力，使得村民格外关注自己与他人的积分情况，积分制因此进入村民舆论场中心。积分制通过激励机

制与数字技术的结合，破解了农民“物理脱域”的难题，使公共舆论的约束机制重新焕发生机。

最后，在积分兑换方面，庵上湖村将积分与奖品兑换、消费优惠、年底分红等村民切身利益直接

挂钩，以利益强化挣面子的行为。在乡村社会，农民为自己赢得面子的方式有很多。相比于盖房子、

操办老人丧礼和子代婚备竞赛等方式，赚取面子积分不仅成本低，还可获取额外收益。村民作为理性

经济人，自然倾向于通过积分制来赚取面子的方式增加声望、提升地位。积分制将现代市场体系思维

注入“面子”机制，实现“面子”机制的现代化改造。

在乡土场域中，改造传统乡土秩序，使其适配于当代乡村情境，并借此赋能乡村传统习惯、重建

乡土公共精神，将原子化、分散化村民吸纳于乡土场域，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步。积分制

将面子积分化的做法，就是从面子这一乡村场域中的社会资本入手，通过面子清晰化、面子公开化、

集体在场化与经济激励赋予公共舆论新的活力，将面子的评价核心由金钱财富引向公共精神，在重构

“面子”机制的同时，提升村民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认可，实现了场域认同的重生。面子积分化将以面

子、人情、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乡土治理逻辑与以公开、规范、利益为核心的现代经济治理逻辑融合起

来，创造性地实现乡村治理秩序的内生型发展。

（二）激励村民参与，构建利益认同

血缘和利益联结是传统村落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基础。不管对理性人的批判是多么激烈或严厉，毋

庸置疑的是，人们对于利益的关切仍是主体性和积极性行为。在市场、效率的深远影响下，乡村治理

实践逐渐朝向“利益治理”方向发展（李祖佩，2016）。然而，当前乡村可利用的财政资源大幅减少，

村基层组织的利益激励手段乏善可陈，激励作用日渐式微，干群互动减少，村干部动员力弱化。如何

在自身资源禀赋稀缺与外生助力不足的情况下，利用有限资源激励村民参与公共事务，重建村民认可

的利益机制，是推进乡村治理的关键举措。庵上湖村以积分制为抓手，重建利益联结、分配与共享机

制，撬动乡村治理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

第一，构建公私利益相容的利益联结机制。积分制以积分为桥梁联结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以私

人利益为激励手段推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公、私利益共容。比如积分制规定：不焚烧农作物秸

秆可以积 6分；房前屋后无杂草、无污水可以积 10分。1分可以换取 30～50元不等的物质奖励。积

分制将村民的经济利益和村庄共同利益联系起来，村民得到物品兑换的同时，共同利益也得到了提升。

积分是村民入党、参军的参考指标，也是互助贷款额度的重要参考。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村民的其他

切身利益也与积分相关联，使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环境保护热情，以及营造团结和谐氛围的

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积分制促进了“行为表现－道德评议－采集赋分－排名公示－兑现奖励－共

同利益”这一良性治理链条的形成。同时，强有力的反向惩戒措施，使得村民自觉规避损害共同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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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行为。村支书ZJB说：

“在实行积分制前，村民为了瓜果卖相好、收成高，都会打农药，农药残留多了肯定会影响我们

村绿色品牌的创建。我们（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劝村民，他们也不听。”（访谈记录：20240122a）

为解决这一问题，积分制将瓜菜药残作为积分重要指标，对瓜菜药残超标实行一票否决制。若检

测到瓜菜药残超标一次，社员不享受合作社分红，药物检测不合格的村民则直接被退股处理。积分制

利用正向激励与反向惩戒将乡村共同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相联结。基于切身利益考量，村民倾向于自觉

维护村庄共同利益。

第二，再造推进共富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何有效且公平公正地分配资源是贯穿后税费时代以来乡

村治理的主题（杜鹏，2019）。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是积分制有效运行的核心，程序正义是形成

公正利益分配机制的根本保证。积分制的利益分配机制须经意见征集、集体讨论、表决通过后方可实

施。严谨的制定程序构建了公平、合理、透明、有效的分配机制，良好的利益分配机制能够协调、平

衡各方利益。除程序正义外，积分制在利益分配上更多地关注公平和共同富裕。积分制实行前，庵上

湖村合作社集体利益分红基于入股土地而定。积分制实行后，村民形成“劳动多，积分多；积分多，

分红多”的共识，集体利益分红依据变成两部分。第一次分红按照入股土地数量，统一每股 100元。

第二次分红依据农户年度积分情况，采取阶梯式差异分红：年度积分在 1～10分，每股兑换 20元红

利；年度积分在 11～20分，每股 40元；年度积分在 21～30分，每股 60元；年度积分在 31～40分，

每股 80元；年度积分在 41～50分，每股 100元；年度积分超过 50分的，每股 150元。按股分配与

按分分配的多元分配机制兼顾公平与效率，能够高效解决集体经济发展与分配难题。

第三，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利益机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是共建共治的目标，也是推动农民参与

乡村公共事务的强劲动力。积分制利益共享机制使庵上湖村实现了治理成果共享、公共服务增益共享、

社会利益共享。积分制实行七年间，庵上湖村的村容村貌村风焕然一新，文化建设蓬勃发展。庵上湖

村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女子锣鼓队，丰富了村民业余生活。村庄建成“幸福院”养老院，解决了迫在

眉睫的养老难问题。村民共同享受村庄治理成果。同时，邻村的口碑、镇街政府的称赞等社会性评价，

强化了村民的村庄荣誉感和集体归属感。集体利益的增加与共同利益的共享精准回应村民利益需求，

村民利益认同得以重构。

“利益”是人们结成各种共同体的基础（严庆和余金华，2022）。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积分

制坚持公平优先和共同富裕的利益分配原则，倡导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激励并重，重新塑造了个体

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得到了村民的支持。积分制利用利益联结这一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将分散化、

原子化的农民吸纳于乡村共同体，形成基于积分的利益生产、分配、共享机制，公平且有效地回应村

民利益需求，塑造村民利益认同。

（三）激活村规民约，培育制度认同

制度是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规则，具有组织人类公共生活、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的作用，

一般表现为成文法、契约、惯例、行为准则等（燕继荣，2014）。作为整合村庄社区的规范性制度，

村规民约主要以乡村共同体层面的价值认同为基础，延续了传统价值观念，规定了村民共同生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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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住和共同劳作的秩序。然而，这种滋生于乡土社会的民间权力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却陷入窘境，

一方面，乡村熟人社会解体，乡土文化式微，舆论约束力减弱，村规民约的违规成本降低；另一方面，

村规民约内含的面子、人情、习俗等乡土规则，与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程序化等治理现代化要

求相去甚远，难以融入现代化市场体系（谭海波和王中正，2023）。积分制对庵上湖村村规民约进行

现代化改造，使其既顺应法治化要求，又合乎乡土化逻辑，村规民约由“一纸空文”内化为村民自觉

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

第一，积分制加强了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公正性与透明性。庵上湖村在积分制实行前便通过公开

征集与入户宣传广泛征集村民意见，并依据法律法规整合村民意见，对村规民约各实施细则进行赋分，

形成积分制制定规则。为保证积分制与时俱进，村民可随时向村委会反馈意见，意见经专题会议讨论

通过后，予以采纳，村委会对村规民约适时进行调整。村民全过程参与规则制定，制定程序全过程公

开，这充分体现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广泛的民意基础与社会认同，使村规民约更易

被村民认同与理解，增强其现实可操作性。

第二，积分制使村规民约的内容既保持乡土色彩，又融合法治思维。首先，庵上湖村基于国家法

律，选择性吸纳当地礼俗文化，升级村规民约，融合乡村治理顶层设计与现实需要，实现礼俗文化与

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体现了鲜明的“礼法互嵌”特征。例如，对传统村规民约中尊老爱

幼、见义勇为、邻里团结等礼治、德治思想予以吸纳，将这些行为正式纳入积分制考量范围。其次，

在传统乡村社会，村规民约因其模糊性而具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掌握着村庄话语权的能人、族长等

对具有争议的事件有最终决定权，村规民约的现实运用具有浓烈的宗法色彩。积分制的程序化赋分、

透明化公示、清晰化奖励与分红，使乡村治理有制度可循，有效推动乡村治理从人治走向法治。总之，

法律法规的价值理念通过积分制融入乡村社会，并通过村规民约对礼俗文化去粗存精，实现乡土文化

的传承与现代法治的在地化融合。

第三，积分制推动村规民约转化为实质秩序。首先，积分制将村规民约与村民切身利益相联结，

推动村规民约转化为切实的行为准则。村民为争取自身利益，自觉履行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不再是挂

在墙上的“摆设品”。其次，规范、有力的监督程序是决定村规民约能否长效的关键。积分制采取村

民自主上报、村委会审核积分、“两员一会”
①
公示及评议的方式，对村民进行加减分，全过程做到透

明、公开、公正。村民、村委会、“两员一会”互相监督，防止小微权力滥用导致的公权私用、优亲

厚友行为。

根植于村庄传统规范和地方性法规的村规民约是实现乡村社会自我控制的基本规范（冯麒颖，

2023）。积分制实现了村规民约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自发性、模糊性、乡土性秩序，到以法律为

基础的规范性、准确性、法治性规则的转化。村规民约内容的合法性、程序的公正性使其符合乡村治

①
“两员一会”中“两员”指的是积分采集员和积分公示员。积分采集员负责村民积分的采集，积分公示员负责积分及

排名的公示，积分采集员和公示员优先从网格员和公益岗中选取。“一会”指道德评议会，主要负责村民积分的评审工

作，其成员由党员、老干部、德高望重的村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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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积分制赋予村民制定规则与监督制度运行的权利。依据村民

意志集合而生的村规民约，可以平衡、协调村民共同需求，得到村民广泛认同与自觉遵守，从而有效

培育村民制度认同。

（四）党建引领赋能，塑造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同向性（或一致性、肯定性）的情感、态度和相

应的政治行为（方旭光，2006）。在中国语境下，政治认同指社会成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系统的接

纳、肯定与归属。在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结构中，乡村治理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杜鹏，2019）。以基

层党组织引领乡村治理是将国家的制度优势与党的领导权威转化为治理绩效的有效方式，也是获得农

民群体对党组织政治认同的关键路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发挥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是强化乡村治理能力、塑造农民政治认同的根本保证。积分制以党委统筹为载体，以利

益增长为保障，以党员示范为支点，以人情网络为纽带，实现了公共事务参与率的提升。

第一，庵上湖村设立积分制工作领导小组，由村支部书记任组长，村委会成员任小组成员。积分制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积分制方案制定、村民动员、实施监督等有关积分制的各项工作，统筹管理积分内容、

评价方式、结果运用等各个环节，确保积分制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代

言人，其对积分制工作的全面领导，既能依靠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提升村民对积分制的认可度，又能

借助积分制的工作成效，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增强村民的政治认同。

第二，“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作为村庄精英，农民党员的先锋示范行

为是村民行动的参考模板。在乡村场域，农民党员生于斯、长于斯，其与生俱来的人情关系网络有利

于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首先，如何对村民进行有效动员，是积分制起步阶段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积分制实施初期，村民大多持观望态度。庵上湖村村委会通过“讲政治”动员党员参与，党员参与取

得的良好效果和获得的切实利益带动大部分村民参与其中。同时，借助情感纽带，通过“讲情面”的

方式对尚未参与其中的村民做思想工作。村委会委员LXQ说：

“积分制刚开始时，党员动员村民，虽然取得了良好的动员效果，但还是有个别村民不愿意参与。

比如 SLC一直持反对态度，我们就让他堂叔——我们村的会计 SJZ去做思想工作，SJZ和 SLC聊了

两次后，SLC就主动要求参与积分制。”（访谈记录：20240122b）

其次，庵上湖村通过党员“金边码”
①
，强化党员身份，使党员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庵上湖

村推出专属党员的积分“金边码”与村民积分码予以区分。这一做法增强了党员身份的自豪感与责任

感，使得党员主动当先锋、做表率，带动普通村民持续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积分制通过党员干部带动

其他党员、全部党员带动非党员村民，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点带面，将党的先进性与权

威性嵌入乡村治理。

积分制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社会关系网络动员村民参与，同时又通过增加村民切实利益强化

村民政治认同。积分制运作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农民党员与普通农民的频繁互动是群众路线的真实

①
在村民二维码的基础上增加金色边框，通过扫描“金边码”，可获得该党员的党员积分和村民积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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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这些互动过程加深了村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与认同。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组织实

体，是党在农村的代言人。村党支部和农民党员在积分制开展过程中以身作则、甘于奉献，成为村民

心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具象化，这一美好形象的塑造是加强村民政治认同的基础。利益是政治活动中

永恒的话题，利益的获得是政治认同不变的动力（冯麒颖，2023）。基层党组织统筹规划的积分制给

村民带来了切实利益的同时，又重塑了乡村公共性，推进了乡村治理。

五、进一步讨论

（一）积分制治理实践的典型推广

山东省庵上湖村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立足于乡村实际，以积分制为抓手，整合各种资源要

素，激活村庄治理的主体性，在推进乡村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全国性的荣誉。庵上湖村积分制实践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四点。第一，组织专业

化。以乡村能人ZJB为带头人，不断通过党建引领完善农民集体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等组织体系，保

障积分制高效运行。第二，制度规范化。庵上湖村对村规民约进行制度化、公开化改造，将模糊的“面

子货币”转化为可见的定量积分，不断地为积分制实施提供法治化、科学化依据。第三，激励多元化。

积分制融合利益激励与乡土激励，构建乡村“荣誉锦标赛”的总体场域，推动村民积极参与村庄公共

事务。第四，积分数字化。积分制充分利用技术赋能，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解决积分

公开化、透明化和村民不在场困境，提升积分制实施效率。以上多措并举，不仅激活了村民们的参与

积极性和内生动力，而且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庵上湖村通过自我摸索，针对积分制在推进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路径给出了些许创新性解答，这些

答案对于中国众多的资源稀缺型村庄凝心聚力、赋权赋能、共谋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

庵上湖村乡村治理实践要转化为中国乡村治理的普遍经验，需要达成几点共识。第一，乡土性是乡村

治理的不变底色，立足乡土场域特性是推进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中国乡村社会依然是礼治化、重人

情、看面子、结关系的混合空间。作为一项创造性实践，积分制必须符合传统乡村治理内生秩序，凭

借以乡土习惯为基础的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才能在推进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过程中事半

功倍。第二，利益是个体行动的核心驱动力，形成利益认同的制度措施才可能被有效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基本经验是，任何一项制度的有效实施都不能违背人性。增加收入、公平分配

是广大农民的朴素愿望。如何统筹、平衡、聚合农村资源，使农民增收，是深化乡村治理改革必须解

决的首要问题。

基于以上共识，庵上湖村积分制的制度移植及其治理实践的一般化，需要以下几个关键条件的支

持。一是乡村能人的主动性和带动性。庵上湖村ZJB书记有魄力、有威望，敢想敢干，强党建、抓治

理、聚民心，创办合作社，实施积分制。在ZJB书记的带领下，庵上湖村充分发动群众，完善党建组

织体系、经济组织体系，实现了乡村治理的自我组织、自我激励和自我治理。二是制度本身的合法化

和合理性。积分制的提出和推行是 ZJB书记的“一言堂”。但是积分规则的增减修订、版本升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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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地吸取了村民的意见，保障积分制度实施的合法化和民主化。积分制只有得到广大村民的拥护，

才能得到长久执行。三是制度实施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庵上湖村积分制采用线下物理空间和线上数字

空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乡村公共事务运作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化、透明化，确保村民知情权、参与

权、建议权与监督权。四是制度成效的显著性和分享性。积分制实施初期就取得了人居环境改善、村民关

系向好等治理成效，这既增强了村民共同建设美好乡村的信念，也增强了村干部继续推行积分制的信心。

（二）分析框架的进一步完善

本文立足于共同体理论，探究积分制推动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构建“重塑认同”的四维分析框

架。当然，“四维认同”并不是单独“重塑”，分开阐述仅仅为了分析的条理性。实践中，它们相互

交融、相互渗透：第一，积分增减程序规范，积分制度协商共建，以及积分经济奖惩的合理设置，体

现了与民共商、与民共建、与民共享，进而重塑利益认同；第二，积分制通过引入义务劳动赋分、好

人好事加分、环境保护给分等内容，采取积分档案化、积分数字化、积分排名化等措施，让村民聚拢

起来，进而重塑场域认同；第三，积分制将倡导性的、模糊的、难操作的村规民约迭代升级，对村规

民约分门别类予以积分，转模糊为清晰、转倡导为实在奖惩、转“背后非议”为公开积分，进而重塑

制度认同；第四，积分制的开启和推进离不开党组织和带头人的引领，党组织的权威嵌入及宣传发动、

党员的带头责任、带头人的情感投入等提升了村民信任度，进而重塑政治认同。认同的塑造不仅加强

了个体与村庄的情感联系，还提升了村民集体行动意愿和能力，增强了村庄的凝聚力。因此，积分制

为推动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组织、人员、激励和文化等方面的保障。

此外，转型中的中国乡村依然具有浓重的乡土性。以情感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尤其重视伦理、

人情、关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费孝通，1935），情感始终融合在乡村治理制度中，并深刻影响基

层治理逻辑。从本质上讲，认同也是一种情感。乡村社会的治理需要以法治为基础，也需要以情理为

补充，更为准确地说，法律保底线，情理浸润其间。以组织、制度、技术为基础的硬治理，在现代化

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增强。同时，基于情感因素的软治理在乡村共同体建设中的价值也不能被低估。

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法律、技术，感化、带动、参与、信任在乡村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可能更长远、

更有效果。因此“情感认同”虽然未能单独被纳入本文分析框架，但也深嵌于场域认同、政治认同等

维度之中。

六、结论与建议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广大农村一直面临资源短缺、组织涣散和文化退化的风险。

尤其是，非市场化的城乡资源要素不合理配置严重阻碍了中央为解决“三农”问题和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而实施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进程。资源要素亟需制度性、技术性地进行创新性重新配置，只有这

样，才能激发乡村内生活力。

本文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庵上湖村积分制实践为案例，揭示积分制通过塑造认同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积分制将传统“面子”机制纳入积分奖惩体系，重塑村民价值理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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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场域认同的重塑。通过经济化的利益联结机制，积分制公平且有效地回应了村民利益需求，塑造

村民利益认同。通过民主化、数字化、透明化和规范化的规则制定和实施，积分制重塑村民制度认同。

通过党建引领，积分制以党员示范为支点，以关系网络为纽带，以宣传、动员、吸纳、示范等为形式，

重塑村民政治认同。这一分析框架，既融合了面子、人情等传统乡土治理逻辑，又融合了以制度化、

透明化为特征的现代乡村治理逻辑；既整合了乡村治理资源，又激活了乡村内在活力，为积分制推进

乡村治理的模式推广提供了理论支持。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对话共同体理论，关注“认同建构”这一关键途径，探究庵上湖村通过积分

制推动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有以下三点贡献。第一，全面刻画与系统梳理山

东省潍坊市庵上湖村积分制实践样态，为积分制重建乡村共同体、赋能乡村治理提供具体的操作路径。

第二，从共同体视角出发，面向中国乡村共同体式微问题，建立四维分析框架，探索如何利用积分制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理解积分制的治理价值和深层逻辑提供新的分析视角。第三，以“乡村共同

体重建”为中间变量，提出“重塑认同”这一概念，以此归纳呈现庵上湖村积分制重塑农民场域认同、

利益认同、制度认同、政治认同的具体路径。“重塑认同”包含了面子、人情等传统乡土治理逻辑与

规范化、制度化等现代乡村治理逻辑的良性互动，也为积分制典型实践的一般化推广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强化农民主体地位。乡村治理的根本目的是服

务农民。任何制度的推动和长效运行必须依靠农民，只有激发村民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乡村社会才会

充满活力，乡村振兴才会充满内生动力。第二，立足乡土乡情，注重情理交融。中国乡村社会的底色

依然是情理交织、礼法并重，面子、人情、关系互嵌共融。村民村情各有不同，风俗习惯亦有差别。

因此，应因地制宜地制定积分程序和积分增减原则，将积分乡情化、动态化、透明化，稳扎稳打，逐

步推动。第三，优化奖励体制。积分制实施初期具有高度资源依赖性。以政府资源输入为主导的资源

供给模式难以满足乡村积分制长久实行的治理需求。因此，应丰富奖励形式，先期以物质为主，后期

可以探索精神奖励、养老时间积分奖励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积分制的精神引导和文化教化作用。

当然，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以积分制为抓手的乡村治理

虽有成功的案例，但远远不是推进乡村治理的全部。对于个案而言，积分制本身亦难免存在一定的实

施难点，如积分指标难更新、精神奖励边缘化和启动资金短缺等，这些都制约着积分制的可复制性。

本文作为一项单案例研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于更多实践的进一步验证。如何实现农业强、农

民富、农村美，依然需要更多的案例探索、技术应用和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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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Identity:HowCanIntegralSystemPromoteRuralGovernance?

WANGYinhong DINGMur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Affairs andPublicAdministration, OceanUniversity ofChina)

Summary：As urbanization continues to advance inChina andmarketization deepens,many rural areas face the risk of decline.

The report from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lls for a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coordinate the layout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to build livable and workable

beautiful villages. In this context, a points-based system has been promo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characterized by its value concepts led by Party building, the clarity of behavioral quantification through points, and adap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design. However, the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points-based system in rural governance, as well as how it can

promote rural governance and, in turn, facilitate rural revitalization, have not yet been clearly defined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by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logic of the points-based system in advancing rural governance and

identifyinguniversal pathways for achieving good rural governance.

Using the points-based system implemented in Anshanghu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ield recognition, interest recognition,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and political recogni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ies of rural China, to explain the operational logic behind the points-based

system’s promo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First, i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s operations by deeply depicting its

genesis,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al processes inAnshanghu Village. Second, it uses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theoretically explain how the points-based systempromotes rural governanc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oints-based system in Anshanghu Village reveals that it activates social recognition through the

incorporation of point allocation into village rules and agreements, transform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reshapes field recognition.

It also reshapes interest recognition by linking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personal behavior to points,

as well as by tying cooperative profit distribution to points. Furthermore, it reshapes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by involving the

communit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cedural, digital, and transparent points system. Finally, it reshapes political recognition

throughParty leadership, propagandamobilization, policy delivery to the countryside, and external support.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depiction and systematic sorting of the

points-based system practice inAnshanghu Village, Shandong Province, offering specific operational pathways for the points system to

rebuild rural communities and empower rural governance.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heory, it establishes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weakening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explores how a

points-based system canmodernize rural governance, providing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value and

deeper logic of the points-based system.Third, by proposing “reshaping recognition” as a concept with “rebuilding rural communities”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presents the specific pathways throughwhich the points-based system inAnshanghu

Village reshapes farmers’ field recognition, interest recognition,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and political recognition. “reshaping recognition”

embodies thepositive interactionbetween traditional ruralgovernance logicandnorms.

Keywords:Point System; RuralCommunity; RuralGovernance; Identity

JELClassification:D02;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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